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校党组发〔2012〕7号
                                       ★                                       
关于2012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申报
及2011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成果提交的
通    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切实推进学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学校党委自2011年3月起，面向全校基层党组织开展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活动。现将2012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申报及2011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成果提交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2012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申报
各基层党组织要以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和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为主线，按照《百年名校河南大学振兴计划》和学校九次党代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围绕建校百年庆典和学校改革发展中心工作，以党建创新立项项目为载体，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为主要内容，依据《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活动的意见》（校党发〔2011〕10号）的要求，高度重视，周密组织，认真进行2012年立项项目申报工作。

各基层党组织所设计项目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从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教育和管理，有效发挥党支部作用等方面确定立项主题，做到有形式、有内容，符合时代性、创新性、时效性、典型性和广泛性的特征。立项范围为：

1.展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成果，可以是正在组织实施的创新活动，也可以是准备开展的创新项目。

2.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创新举措，活动内容、方式和取得的成效。

3.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先进典型案例。

由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对所属党组织上报的立项项目申报表进行审核，推荐1-2个优秀项目，填写《河南大学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申报表》（见组织部网页“下载专区”），于3月30日前报送两份纸质材料至党委组织部，同时发送电子稿至zzb@henu.edu.cn。
学校党委组织部组织专家对各基层党组织报送的优秀活动项目进行审批，设重点项目若干个，一般项目20个左右，5月上旬发文公布项目立项审批情况。
各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制定的项目方案认真实施，指派专人指导、监督项目的开展，扎实抓好每个环节，确保活动质量。
二、关于2011年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成果提交
《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关于确定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校级项目的通知》（校党发〔2011〕35号）已于去年7月份公布，共确定20个项目为校级一般项目。请各基层党组织指导、督促项目开展和结项，并按时提交项目成果，具体要求如下：
1. 所有获准为校级一般项目的党组织以《河南大学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结项报告》（见组织部网页“下载专区”）的形式提交项目成果。
2. 院级项目由各基层党组织负责进行验收和评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河南大学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院级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见组织部网页“下载专区”）的形式提交本单位2011年所有党建创新立项项目完成的总体情况。

3. 2012年3月23日之前提交以上材料纸质版一份，电子版同时发送至zzb@henu.edu.cn。
学校党委组织部组织专家对20个校级一般项目进行验收。对实现预期目标、创意、效果突出的项目通过项目成果展示等方式进行评选表彰，并给予经费支持；对没有通过验收的项目将限期整改。

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创新立项活动，加强领导，精心谋划，扎实推进，把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项目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党员作用发挥机制、推动科学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

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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